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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金鐘道政府合署四十五樓

45/F, Queensway Government Offices, 66 Queensway, Hong Kong

電話 Tel : 2867 5252    傳真 Fax : 2530 1368

附錄 13 
 
 
 
 
 
 
Your Ref.. : CB4/PAC/R68 
Our Ref.    : FEHD H&M‐H 33‐70/5/3C 
 
 

香 港 中 區  
立 法 會 道 1號  
立 法 會 綜 合 大 樓  
立 法 會 秘 書 處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朱 漢 儒 先 生  
 
 
朱 先 生 ：  
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 

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八 號 報 告 書 》 (《 審 計 報 告 書 》 ) 
 

審 議 第 2 章 ： 監 察 慈 善 籌 款 活 動  
 
 

本 年 六 月 九 日 來 函 要 求 提 交 相 關 補 充 資 料 備 悉，現 回 覆 如 下

－  
 

(a) 提 供 一 份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申 請 表 和 申 請 人 須 知  

 
有 關 申 請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申 請 表 和 申 請 人 須 知 見 附 件 。  
 

(b)&(c)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5.5 段 註 33 所 述 個 案，有 關 的 慈 善 機

構 的 可 疑 籌 款 活 動 (即 沒 有 將 所 得 款 項 放 入 捐 款 收 集 箱 )的 跟

進 詳 情 ;以 及 第 5.5(c)段 所 述 只 要 求 機 構 在 12 個 月 內 由 於 獲

簽 發 第 13 個 牌 照 始 須 遞 交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告 而 不 是 每 個 牌

照 均 須 提 交 財 務 報 告 的 有 關 理 據  
 
《 小 販 規 例 》 (第 132AI 章 )規 定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有 效 期 不 超

過 一 個 月。過 往，食 環 署 簽 發 的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除 此 規 定 外，並 沒 有 為

申 請 人 設 定 在 一 年 內 獲 簽 發 該 牌 照 的 數 目 上 限。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有 傳

媒 報 導 有 免 稅 慈 善 機 構 在 一 年 內 獲 食 環 署 簽 發 逾 一 百 二 十 個 臨 時 小

販 牌 照，讓 該 機 構 藉 街 頭 販 賣 而 進 行 籌 款 活 動，引 起 社 會 關 注 有 關 牌

照 是 否 被 人 濫 用 。 食 環 署 除 通 知 社 會 福 利 署 和 警 務 處 跟 進 上 述 事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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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亦 隨 即 檢 討 簽 發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機 制，並 在 同 年 七 月 引 入 新 的 行

政 措 施，防 止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被 濫 用，以 及 公 平 分 配 公 共 資 源 予 籌 款 機

構 。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: 
 

(一 )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， 每 個 籌 款 團 體 在 十 二 個 月 內 可 獲 簽 發 的 臨 時

小 販 牌 照 總 數 不 得 多 於 二 十 個 ， 當 中 獲 准 在 同 一 分 區 內 擺 賣

的 牌 照 總 數 不 得 多 於 兩 個 ， 而 獲 准 在 小 販 黑 點 範 圍 內 擺 賣 的

牌 照 亦 不 得 多 於 四 個 ；  

 
(二) 牌 照 的 最 長 有 效 期 為 任 何 兩 個 連 續 星 期 內 不 多 於 五 天；以 及

 
(三) 任 何 團 體 如 在 十 二 個 月 內 獲 簽 發 牌 照 數 目 多 於 十 二 個 ， 須 就

其 後 的 每 個 牌 照 提 交 審 計 帳 目 報 告 。  

 

自 實 施 上 述 新 的 行 政 措 施 後 ， 防 止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被 濫 用 的 情

況 已 見 成 效，被 傳 媒 報 導 的 有 關 機 構 其 後 亦 再 沒 有 向 本 署 申 請 臨 時 小

販 牌 照 。  
 

獲 簽 發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機 構 是 以 街 頭 賣 物 方 式 進 行 籌 款，過

程 涉 及 顧 客 向 有 關 機 構 支 付 金 錢 以 換 取 實 際 商 品；有 關 牌 照 亦 只 容 許

於 指 定 時 間 和 指 定 一 個 地 點 賣 物，而 牌 照 最 長 有 效 期 為 任 何 兩 個 連 續

星 期 內 不 超 過 五天。我 們 認 為 有 關 籌 款 活 動 規 模 相 對 較 小，加 上 涉 及

實 物 交 易 及 捐 款 人 不 獲 退 稅，因 此，有 關 交 易 應 與 一 般 不 涉 及 利 益 回

報 的 慈 善 籌 款 活 動 有 所 區 分。本 署 須 在 便 利 免 稅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

構 以 街 頭 賣 物 形 式 而 進 行 的 籌 款 活 動，以 及 回 應 公 眾 對 籌 款 活 動 的 關

注 兩 方 面 作 出 考 慮。現 時，本 署 只 要 求 有 關 機 構 如 在 十 二 個 月 內 獲 簽

發 牌 照 超 過 十 二 個 才 須 就 其 後 的 每 個 牌 照 提 交 審 計 帳 目 報 告，是 平 衡

這 兩 方 面 要 求 的 恰 當 做 法 。  

 
(d)  就 機 構 在 12 個 月 內 因 獲 簽 發 第 13 個 牌 照 而 須 遞 交 經 審 計 的

財 務 報 告 的 個 案，一 共 收 到 多 少 個 帳 目 報 告 ? 以 及 相 關 臨 時

小 販 牌 照 的 籌 款 活 動 的 平 均 收 入 及 支 出 。  
 
自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實 施 新 行 政 措 施 後，本 署 只 在 二 零 一 三 年

錄 得 一 間 機 構 在 十 二 個 月 內 獲 簽 發 多 於 十 二 個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個 案

（ 詳 見 審 計 報 告 第 5.8(a)段 ）。 按 相 關 規 定 ， 該 機 構 理 應 在 第 十 三 個

臨 時 小 販 牌 照 涵 蓋 的 籌 款 活 動 結 束 後 的 九 十 日 期 限 內 就 有 關 該 活 動

向 本 署 提 交 經 審 計 的 賬 目 報 告。由 於 有 關 機 構 在 該 期 限 前 遞 交 其 後 的

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申 請，而 處 理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申 請 的 電 腦 系 統 的 設 計 在

新 措 施 實 施 初 期 有 欠 妥 善，以 致 在 該 機 構 未 有 提 交 相 關 經 審 計 的 帳 目

報 告 的 情 況 下 獲 批 多 於 十 二 個 臨 時 小 販 牌 照。本 署 將 分 別 就 處 理 牌 照

申 請 機 制 和 相 關 電 腦 處 理 系 統 作 出 改 善，以 確 保 負 責 人 員 能 適 時 採 取

跟 進 行 動 ， 並 有 效 防 止 同 類 事 情 發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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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機 構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起 已 沒 有 向 本 署 申 請 臨 時 小 販

牌 照，也 未 有 提 交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告。本 署 因 此 未 能 提 供 有 關 牌 照 籌

款 活 動 涉 及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款 項 。  
 
(e)  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5.7 段、5.14(a)段 及 5.15(c)段，有 關

的 改 善 行 政 措 施 以 監 察 獲 發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的 街 頭 賣 物 慈 善

籌 款 活 動的詳情   
 
就 審 計 報 告 5.7, 5.14(a) 及 5.15(c) 段 的 建 議 ， 本 署 現 考 慮

在 切 實 及 法 理 可 行 的 範 圍 內，在 發 給 免 稅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臨

時 小 販 牌 照 內 加 入 新 的 持 牌 條 件 及 行 政 措 施。在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時，我

們 會 參 考 社 署《 參 考 指 引 》所 訂 明 的 最 佳 安 排，同 時 顧 及 籌 款 活 動 的

性 質、規 模 及 時 限，以 及 有 關 規 定 與 實 際 情 況 的 相 稱 程 度 和 遵 行 規 定

的 成 本 等 因 素。就 籌 款 活 動 所 收 款 項 的 保 管 安 排、財 務 問 責 和 籌 款 目

的 透 明 度 方 面，我 們 預 算 會 由 今 年 十 二 月 起 施 加 新 的 持 牌 條 件，要 求

相 關 持 牌 人 展 示 通 告 ⁄橫 額 以 說 明 籌 款 目 的 。 我 們 亦 會 透 過 行 政 措

施，提 醒 申 請 人 須 提 供 堅 固 密 封 收 集 箱 以 便 收 集、貯 存 和 妥 善 保 管 賣

物 籌 款 所 得 款 項 。  
 
(f)  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5.14(b)段 及 5.15(d)段 所 述 引 入 的 新

行 政 措 施 ， 即 機 構 若未能按規定提交經審計賬目報告，有關

團體其後的新申請將暫時不獲處理，直至已提交所須的經審

計賬目報告為止的進度  

 
就 審 計 報 告 5.14(b) 及 5.15(d) 段 的 建 議 ， 本 署 計 劃 在 二 零

一 七 年 十 二 月 起 實 施 新 的 行 政 措 施，規 定 任 何 免 稅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

機 構 如 在 十 二 個 月 內 已 獲 簽 發 十 二 個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而 欲 在 該 期 間 繼

續 向 本 署 提 交 第 十 三 次 申 請 時，該 機 構 在 遞 交 有 關 該 牌 照 申 請 書 時 須

一 併 提 交 經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註 冊 的 會 計 師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告，向 本 署 披

露 過 往 十 二 次 的 牌 照 所 籌 得 的 款 項 及 每 項 與 籌 款 活 動 有 關 的 支 出 的

收 支 結 算 賬 目 報 告 表。若 有 關 免 稅 慈 善 機 構 及 非 牟 利 機 構 未 能 按 規 定

提 交 經 審 計 賬 目 報 告，其 遞 交 的 新 申 請 將 暫 時 不 獲 處 理，直 至 所 須 的

審 計 賬 目 報 告 已 妥 為 提 交 為 止。有 關 提 交 審 計 賬 目 報 告 的 措 施，亦 適

用 於 相 關 期 間 內 繼 續 向 本 署 提 交 的 臨 時 小 販 牌 照 申 請，但 獲 簽 發 的 臨

時 小 販 牌 照 總 數 仍 然 以 二 十 個 為 限 。  

 
(g)&(h)  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5.15(g)段 及 5.15(h)段，與 社 會 福 利 署

和 地 政 總 署 探 討 如 何 阻 止 慈 善 機 構 輕 率 申 請 公 開 籌 款 許 可 證

以 及 和 上 述 部 門 加 強 溝 通 以 精 簡 處 理 、 轉 介 和 審 批 申 請 的 進

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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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政 事 務 局 將 於 六 月 下 旬 統 籌 另 一 次 跨 部 門 會 議，討 論 事 項

其 中 包 括 探 討 協 調 各 類 慈 善 籌 款 活 動 牌 照 和 許 可 證 的 相 關 要 求 以 及

如 何 與 相 關 部 門 銜 接 以 便 有 關 持 牌 /持 證 人 使 用 政 府 土 地 作 籌款活

動，本 署 會 繼 續 就 當 中 涉 及 街 頭 販 賣 活 動 的 事 宜 參 與 討 論。此 外，我

們 亦 樂 意 在 會 議 中 與 社 會 福 利 署 和 地 政 總 署 商 討 加 強 部 門 溝 通 的 方

法 ， 探 討 共 用 執 法 資 料 和 對 屢 次 “不 出 現 ”個 案 採 取 一 致 行 動 的 可 行

性 。  
   
 
 
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 
 
 
 
 (鄭 家 瑜             代 行 ) 
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 
 
 
副 本 送 ：  
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 
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 
地 政 總 署 署 長 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審 計 署 署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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